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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转发《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清理整治网络销售和宣传“特供”“专供”标识
商品专项行动的通知》的通知

各设区市、韩城市、杨凌示范区、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现将《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清理整治网络销售和宣传

“特供”“专供”标识商品专项行动的通知》转发你们，请认真学习，

结合本地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网络销售和宣传“特供”“专供”标

识商品问题，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机关形象，扰乱了市场秩序，对网

络销售“特供”“专供”标识商品的清理和整治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增

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加强统筹协调、工作指导和督促落实，健全

工作机制，细化监管措施，确保专项行动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二、狠抓落实，务求实效。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

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做到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措施有力。要

立即开展对网络销售商品信息和互联网宣传信息的清理整治工作，全

面系统开展网络信息监测排查，加强行政指导，夯实电商平台企业和

互联网广告发布媒介管理责任，督促相关企业及时排查清理违规信息，



对问题突出的企业及时进行约谈，责令整改。

三、强化协同，形成合力。网络销售和宣传“特供”“专供”标

识商品问题，涉及广告、食品流通、餐饮、食品生产、特殊食品、价

监竞争、稽查等多个业务条线，要加强业务条线间的协调配合，畅通

信息共享渠道，监测中发现的涉嫌违法违规信息要依据职能及时转交

移交。进一步整合执法资源，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从严进行查处，

提升专项整治成效。

四、及时上报整治工作情况。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请于10月21日

前上报专项行动前期报告及报表，并于2021年2月19日前上报专项

行动总结报告、报表和典型案例（典型案例附行政处罚决定书）。

联系人及电话：网监处 炊静 029-86138558

附件: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清理整治网络销售和宣传

“特供”“专供”标识商品专项行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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